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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1) 

 

完成發行新股份及授出購股權 
 

董事局欣然宣佈，交割已於二零一四年十一月四日完成。於交割時，合共

594,034,513 股新股份已根據一般授權獲配發及發行予認購方（騰訊之全資附屬

公司），購股權亦已獲授出予認購方，以在符合購股權的條款下進一步認購

273,140,969 股新股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一四年十月十六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按

照日期為二零一四年十月十六日之認購協議項下根據一般授權發行認購股份及授

出購股權予認購方。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認購協議項下所有條件已獲得滿足，交割已於二零一四年十一

月四日完成。於交割時，合共 594,034,513 股新股份（即認購股份）已根據一般

授權獲配發及發行予認購方（騰訊之全資附屬公司），購股權亦已獲授出予認購

方，以在符合購股權的條款下進一步認購 273,140,969 股新股份（即購股權股

份）。 
 
於本公告日期及緊接交割後，本公司合共已發行 8,486,207,333 股股份，其中認購

方持有 594,034,513 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7.00%。 
 

  承董事局命 

華彩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劉婷 

 

香港，二零一四年十一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劉婷女士、吳京偉先生、陳丹娜女士及

李子饋先生；非執行董事孔祥達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黃勝藍先生、陳明輝先

生及崔書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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